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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式考前重點複習 

 主題 1  

「金融業者」之範圍 
第4條第2項對「金融業者」下了定義：「前項所稱金融業者，係指經

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行，信用合作社、農會及漁會。」 
 

實 務 
如果付款人並非第4條第2項所列舉者，例如「公庫支票」，則這樣的有

價證券，僅為「民法上之指示證券」，並非「票據法上之支票」。 

王教授 

公庫法及國庫法在性質上應解為票據法之特別法；故，應將公庫支票或

國庫支票認為是特殊支票，仍應以票據法為補充適用。亦即「應認公庫

支票、國庫支票亦為票據法上之支票，以免產生『見票不是票』的不合

理現象」。 

 主題 2  

支票發票人是否為主債務人
1
？ 

主債務人說

由於第22條第1項將「支票發票人」與「匯票承兌人」、「本票發

票人」同列為票據上權利之行使對象，故應將第22條第1項所稱之

「票據上權利」解為「付款請求權」，亦即支票發票人所負之責

任為第1項之絕對責任 

第二債務人說

支票發票人不負絕對付款責任，其責任僅在執票人向付款人提

示而不獲付款後，始負擔保付款之責任，故並非第一債務人。 
依第126條之規定：「發票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。」

故發票人為第二債務人，當支票不獲付款人支付時，發票人應

負償還支票金額的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請依我國票據法規定與法理，說明支票發票人是否為主債務人？執票人向支票付款人為付

款之提示，係對何人發生效力？（95年東吳法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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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題 3  

第一債務人vs.第二債務人 
 第一債務人 第二債務人 

執票人對其行使

之權利性質 
付款請求權 追索權 

對其行使權利之

先後順序 
原則：先 原則：後 

若欠缺權利保全

手續，其效果 

其負「絕對責任」。 
換言之，即使執票人未在法

定期間內「提示」或者「作

成拒絕證書」，第一債務人

仍無法免責。 
匯票：承兌人（實務認為

第104條之「前手」，不

包括承兌人） 
 本票：發票人（§121）

支票：發票人（§132）
2

其負「相對責任」。 
若欠缺左列「提示」及「作

成拒絕證書」之保全手續，

則對第二債務人喪失追索

權。 
匯票：第85條、第104條 
本票：第124條準用第85

條 + 第104條 
支票：第132條 

權利之時效期間 較長（§22Ⅰ） 較短（§22Ⅱ、Ⅲ） 

請求之金額 
票面金額 追索權：第97條 

再追索權：第98條 

 主題 4  

原因債務與票據債務之關係─以「代物清償」及

「新債清償」為核心 

一、相關規定 
 

代物清償 民§319
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，其債之關係消

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須注意其性質有爭論，表列為多數說之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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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債清償 民§320
基於公平與誠信原則，若票據債務不履行，則既存之借

貸債務，仍不消滅。 原因債權與票據債權並存，須待

票據債權獲得清償，原因債權始為消滅。 

二、解題思考流程 

先決定是「代物清償」（民§319）或「間接給付」（民§320） 
 如何決定？ 
‧第一：先依「當事人意思」決之。 
‧第二：如無法確實證明為何者時 解為「間接給付」。（學者認

為此較近實情） 
方向一：決定為「代物清償」時 

原本的債之關係消滅，故此時應行使「票據債權」。 
若票據不兌現，則交付票據之清償人應對受償人負「權利瑕疵擔保

責任」（民§347、§353）。 
方向二：決定為「間接給付」時 

由於「借貸債權」及「票據債權」同時存在，故此時會涉及下列行

使權利的問題。 但注意：若其中任一債權受清償，則他債權亦消

滅。 
應如何行使「借貸債權」或「票據債權」：  

意思明確時： 
債務人如為「支付」原因關係之目的而簽發： 

 梁教授：得任擇一，或同行使。 
 王教授：應先行使「票據債權」，以符誠信原則。 

債務人如為「擔保」原因關係之目的而簽發3：債權人得自由

選擇行使或同時行使。（∵無異是以該票據作為保證。） 
意思不明確時：債權人得自由選擇或同時行使。（∵此時無論債

權人行使何者，都不會影響到債務人的利害狀況。） 
注意：由於其中一債權受清償時，他項債權即消滅，故若先行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此類型為王教授之特殊見解，梁教授並無此分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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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貸債權而受清償時，債權人應一併返還票據4。 

 主題 5  

票據行為要件三大體系 
┌形式要件（票據法上之規定） 
│ 
│ ┌簽名 
│ │ 
│ └法定款式 
│ 
│   ┌應記載事項 
│   │ 
│   │ ┌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
│   │ │ 
│   │ └相對必要記載事項 
│   │ 
│   ├得記載事項（任意記載事項） 
│   │ 
│   └不得記載事項 
│ 
│     ┌有害事項：票據無效。 
│     │ 
│     ├無益事項：票據有效。但記載本身無效。 
│     │ 
│     └不生票據法上效力事項（§12）：票據有效。記載本身雖無法 
│  
│       發生票據法上效力，但可發生民法上或其他法律效力。 
│ 
├實質要件（民法上之法律行為成立生效要件） 
│ 
│ ┌當事人須有票據能力（權利能力 + 行為能力） 
│ │ 
│ ├標的須合法、可能、確定、妥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甲向乙借貸新台幣10萬元。於清償期限屆至時，甲因無力清償該借款，便簽發到期日為一

個月後，票面金額同為10萬元之本票於乙，以清償該借款。嗣後該本票付款日屆至，乙持

該本票向甲請求付款，為甲所拒。試問，甲欠乙新台幣10萬元之債務，是否消滅？（改編

自梁宇賢，票據法實例解說，例題4） 依梁教授見解，本題甲為清償既存借貸債務，簽發

一個月之遠期本票一張交付乙，其法律關係自應由當事人甲與乙之意思而為決定。依本題

事實所示，並無確實證據足資證明甲與乙之意思在於代物清償。因此應認為是在於清償既

存之債務，而負擔新債務。是故乙持該本票於到期日向甲請求付款，為甲所拒，則並未達

到清償既存債務之目的，故既存債務仍不消滅（民§320）。詳言之，甲欠乙新台幣10萬元

之債務，並未消滅。此時乙得基於原債務向甲請求清償借款，亦得基於本票，請求清償票

款，兩個獨立債權併存，乙可選擇其一行使，亦可主張兩個債權同時行使。但當乙基於任

何一債權受全部或一部之清償時，由於「已受清償之部分，他債務亦消滅」，則乙僅得就

剩餘債權行使其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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